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京环保车罚字〔2017〕3号

当事人名称：北京市北方瑞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瑞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5012284581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甲3号

我局于2017年2月22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

在京销售的比亚迪牌多用途乘用车（型号为BYD6481ST6）未

在北京市环保目录内。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调查询

问笔录、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销

售发票、审计报告等证据为凭。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

于2017年11月23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

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要求听证和陈述申辩的权利。

你单位未申请听证，也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以上事实，有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京环保车听告字〔2017〕3号）和

《送达回证》为证。

依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我局决定如下：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3

4717.91元，并处34717.91元罚款，共计六万九千四百三十六

元。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持行政处罚缴款书

到你单位存款账户银行以转账的方式缴纳罚款，未在银行开

立账户，以现金方式就近到银行的对公营业机构缴纳。逾期

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缴纳

罚款后三日内将行政处罚缴款书第一联复印件寄至我局。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环境保护部或者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

个月内直接向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

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2017年12月13日


